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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代
清
規
的
重
要
節
慶
及
念
誦
記
錄

︽
禪
苑
清
規
︾
︵1

1
0
3

︶
、
︽
入
眾
須
知
︾
︵
約1

2
6
3

︶
、
︽
叢
林
校
定
清
規
總
要
︾

︵1
2
7
4

︶
三
宋
清
規
之
寺
院
年
度
重
要
節
日
內
容
不
同
，
但
可
見
其
相
互
影
響
之
演
化
軌
跡
。
這

些
節
日
皆
有
其
各
別
之
念
誦
儀
式
。
︽
禪
苑
清
規
︾
，
宗
賾
所
撰
，
十
卷
清
規
目
錄
所
列
節
慶
日

單
純
，
結
夏
與
解
夏
為
唯
一
標
列
之
重
要
日
子
，
並
有
念
誦
儀
式
，
以
區
別
於
其
他
非
安
居
之
寺

美
國
芝
加
哥
大
學
音
樂
系
博
士   

陳
碧
燕

三
時
繫
念

｜
念
佛
、
禪
法
與
幻
住
家
風
︵
下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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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時
間
。
而
此
清
規
之
﹁
念
誦
﹂
條
目
中
，
記
載
的
是
﹁
三
八
﹂
日
之
念
誦
儀
軌
規
式
。
初
三
、

十
三
、
二
十
三
日
念
誦
：
﹁
皇
風
永
扇
，
帝
道
遐
昌
，
佛
日
增
輝
，
法
輪
常
轉
。
伽
藍
土
地
護
法

安
人
，
十
方
施
主
增
福
增
慧
。
為
如
上
緣
，
念
清
淨
法
身
等
云
云
。
﹂
（1）

初
八
、
十
八
、
二
十
八

日
之
念
誦
則
先
白
大
眾
：
﹁
如
來
大
師
入
般
涅
槃
，
至
今
某
年
︵
當
朝
時
間
︶
，
以
得
某
年
。
﹂

續
誦
：
﹁
是
日
已
過
，
命
亦
隨
減
，
如
少
水
魚
，
斯
有
何
樂
？
眾
等
！
當
勤
精
進
，
如
救
頭
燃
，

但
念
無
常
，
慎
勿
放
逸
。
伽
藍
土
地
護
法
安
人
，
十
方
施
主
增
福
增
慧
。
為
如
上
緣
，
念
清
淨
法

身
等
云
云
。
﹂
（2）

﹁
三
八
﹂
日
之
佛
事
念
誦
持
續
至
後
朝
。

︽
入
眾
須
知
︾
，
全
一
卷
，
作
者
不
詳
，
所
列
重
要
日
期
具
法
事
齋
慶
者
，
除
﹁
結
夏
念

誦
﹂
與
﹁
解
制
﹂
︵
解
夏
︶
同
︽
禪
苑
清
規
︾
外
，
另
增
﹁
啟
建
滿
散
浴
佛
成
道
涅
槃
﹂
、
﹁
聖

節
﹂
、
﹁
除
夜
﹂
、
﹁
祖
忌
﹂
等
節
日
。
﹁
念
誦
﹂
部
分
除
﹁
三
八
念
誦
﹂
外
，
則
增
加
﹁
聖
節

佛
殿
念
誦
﹂
、
﹁
病
僧
念
誦
﹂
、
﹁
尊
宿
住
持
唱
衣
﹂
、
﹁
平
僧
大
夜
念
誦
﹂
、
﹁
平
常
唱
衣
念

誦
﹂
等
項
目
。
﹁
結
夏
﹂
、
﹁
至
節
﹂
、
﹁
除
夜
﹂
、
﹁
聖
節
佛
殿
念
誦
﹂
部
分
於
清
規
中
僅
附

疏
文
，
﹁
啟
建
滿
散
浴
佛
成
道
涅
槃
﹂
與
﹁
祖
忌
﹂
則
註
儀
軌
與
程
序
。
（3）

︽
入
眾
須
知
︾
的
祖

忌
一
項
，
亦
為
之
後
禪
宗
及
其
他
寺
院
傳
統
所
保
持
。
︽
入
眾
須
知
︾
之
祖
忌
主
要
為
達
摩
忌
，

而
後
來
的
祖
忌
部
分
，
則
多
增
加
其
他
祖
師
忌
。

宋
僧
后
湖
惟
勉
所
編
︽
叢
林
校
定
清
規
總
要
︾
所
出
現
之
新
增
項
目
為
﹁
建
散
楞
嚴
會
﹂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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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四
節
土
地
堂
念
誦
﹂
，
和
﹁
法
嗣
師
忌
辰
﹂
等
。
（4）

﹁
四
節
﹂
指
結
夏
、
解
夏
、
冬
至
、
除

夜
，
故
實
與
︽
入
眾
須
知
︾
不
異
。
﹁
法
嗣
師
忌
辰
﹂
為
繼
祖
忌
︵
達
摩
忌
︶
之
後
所
續
增
。
而

﹁
楞
嚴
會
﹂
，
為
宋
元
時
︵
尤
其
是
南
宋
至
元
︶
主
要
之
寺
院
佛
事
。
︽
入
眾
須
知
︾
雖
無
標
列

此
法
事
，
但
於
﹁
啟
建
滿
散
浴
佛
成
道
涅
槃
﹂
之
規
式
中
有
提
及
，
可
確
知
︽
楞
嚴
會
︾
為
當
時

既
存
之
叢
林
法
事
。
︽
叢
林
校
定
清
規
總
要
︾
則
清
楚
記
載
﹁
楞
嚴
會
﹂
之
啟
建
與
滿
散
之
禮
：

至
期
，
鳴
眾
寮
前
板
及
諸
寮
板
，
候
住
持
到
法
堂
下
。
鳴
庫
堂
前
板
三
下
，
即
鳴
大
鐘
。
知
事

預
點
茶
湯
。
住
持
至
佛
前
燒
香
一
炷
，
退
身
問
訊
，
展
拜
，
跪
爐
。
知
客
度
爐
，
侍
者
捧
香
合
，

住
持
上
香
。
維
那
白
佛
云
：
﹁
妙
湛
總
持
不
動
尊
，
首
楞
嚴
王
世
稀
有
。
消
我
億
劫
顛
倒
想
，
不

歷
僧
衹
獲
法
身
。
﹂
次
宣
疏
畢
。
知
客
接
爐
，
住
持
起
身
。
楞
嚴
頭
：
喝
楞
嚴
會
上
。
眾
和
畢
，

楞
嚴
頭
即
唱
爾
時
世
尊
云
云
，
舉
咒
，
諷
畢
。
喝
摩
訶
了
，
維
那
再
回
向
云
：
﹁
上
來
諷
經
功

德
，
回
向
真
如
實
際
，
莊
嚴
無
上
佛
果
菩
提
，
四
恩
等
報
，
三
有
齊
資
。
法
界
有
情
同
圓
種
智
，

十
方
三
世
云
云
。
﹂
大
眾
無
拜
。
次
日
係
楞
嚴
頭
舉
回
向
云
：
﹁
上
來
現
前
云
云
。
﹂
︙⋯

聖
滿

散
與
啟
建
禮
同
，
但
諷
咒
畢
。
楞
嚴
頭
唱
是
佛
頂
光
聚
云
云
，
復
喝
摩
訶
了
，
維
那
回
向
，
如
啟

建
語
。
乃
散
。
（5）

此
清
規
所
載
之
楞
嚴
會
儀
式
，
其
中
舉
唱
楞
嚴
頭
、
楞
嚴
咒
，
與
咒
畢
唱
真
歇
清
了
禪
師

︵1
0
8
9
-1
1
5
1

︶
普
回
向
偈
，
此
一
規
式
持
續
沿
用
至
今
。
最
重
要
的
例
子
，
為
當
代
早
課
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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誦
，
其
正
文
即
以
楞
嚴
咒
起
始
，
念
誦
內
容
與
規
式
同
此
。

元
代
幻
住
清
規

元
朝
較
重
要
之
清
規
包
括
︽
禪
林
備
用
清
規
︾
︵1

3
1
1

︶
、
︽
幻
住
清
規
︾
︵1

3
1
7

︶
、

︽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︾
︵1

3
3
6

︶
、
︽
增
修
教
院
清
規
︾
︵1

3
4
7

︶
四
部
為
主
。
在
此
我
將
僅
略

述
︽
禪
林
備
用
清
規
︾
及
︽
幻
住
清
規
︾
以
示
自
宋
至
明
本
時
之
清
規
念
誦
發
展
，
及
明
本
清
規

之
特
色
。
咸
之
︽
禪
林
備
用
清
規
︾
，
全
十
卷
，
基
本
上
保
持
了
宋
末
︽
叢
林
校
定
清
規
總
要
︾

之
主
要
年
度
節
慶
念
誦
，
如
聖
節
、
如
來
降
誕
成
道
涅
槃
、
達
摩
忌
、
嗣
法
忌
、
四
節
念
誦
、
楞

嚴
會
等
。
新
增
百
丈
忌
、
開
山
忌
、
諸
祖
忌
等
紀
念
禪
宗
及
該
寺
建
寺
祖
師
之
節
日
，
及
﹁
旦

望
祝
聖
陞
座
﹂
、
﹁
藏
殿
祝
讚
諷
經
﹂
、
和
﹁
朝
廷
祈
禱
﹂
等
與
皇
朝
祝
聖
相
關
之
儀
式
。
（6）

另

︽
禪
林
備
用
清
規
︾
同
︽
叢
林
校
定
清
規
總
要
︾
之
三
八
念
誦
，
為
上
八
、
中
八
和
下
八
。
上
八

中
八
同
︽
禪
苑
清
規
︾
之
初
三
、
十
三
、
二
十
三
日
念
誦
，
即
：
皇
風
永
扇
，
帝
道
遐
昌
，
佛
日

增
輝
，
法
輪
常
轉
。
伽
藍
土
地
護
法
安
人
，
十
方
施
主
增
福
增
慧
。
為
如
上
緣
，
念
清
淨
法
身
毗

盧
遮
那
佛
。
十
聲
聖
號
了
，
回
向
。
下
八
則
同
︽
禪
苑
清
規
︾
之
初
八
、
十
八
、
二
十
八
日
念

誦
。
（7）

︽
幻
住
清
規
︾
為
中
峯
明
本
所
撰
，
雖
同
舊
規
具
佛
誕
、
四
節
、
聖
節
等
基
本
節
慶
，
但
實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


香光莊嚴【第102期】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34

際
念
誦
內
容
則
與
前
諸
清
規
相
異
。
（8）

另
外
，
明
本
增
列
一
些
前
所
未
載
之
節
日
儀
軌
，
並
刪
去

三
八
念
誦
，
且
將
念
誦
儀
式
之
內
容
整
合
統
一
，
影
響
後
代
念
誦
傳
統
甚
大
，
實
為
一
冊
特
別
而

重
要
之
清
規
。
︽
幻
住
清
規
︾
將
寺
院
之
日
用
須
知
分
為
十
條
，
以
下
僅
將
與
儀
軌
念
誦
相
關
之

條
目
簡
單
敘
述
。
十
條
中
，
第
一
為
日
資
。
明
本
謂
一
庵
之
務
，
以
辦
道
為
先
，
道
無
始
終
，
起

於
日
用
。
﹁
日
資
﹂
部
分
，
即
僧
眾
每
日
例
行
之
功
課
與
寺
務
，
從
清
早
打
板
起
床
，
至
晚
上
放

參
板
鳴
，
開
枕
展
被
右
脇
而
息
等
，
一
日
之
常
規
，
其
程
序
為
：
聞
板
起
床
，
收
枕
推
被
於
裏

床
，
下
地
洗
面
，
坐
禪
至
開
靜
板
鳴
，
早
齋
，
佛
前
諷
經
，
小
歇
，
坐
禪
至
齋
時
火
板
鳴
，
午

齋
，
小
歇
，
坐
禪
，
放
參
，
黃
昏
燒
香
盤
大
眾
搭
衣
諷
經
施
食
，
坐
禪
至
放
參
板
鳴
，
養
息
。
（9）

從
此
可
知
，
明
本
幻
住
庵
為
典
型
禪
宗
道
場
，
且
有
早
晚
二
堂
課
誦
，
晚
課
包
含
施
食
儀
軌
。
參

禪
誦
經
為
行
者
日
資
，
修
業
證
道
之
基
本
資
糧
。

第
二
月
進
，
此
部
分
明
本
分
月
標
列
叢
林
之
重
要
節
日
儀
軌
。
正
月
：
﹁
初
一
日
歲
旦
五
更

鳴
鐘
板
，
眾
集
大
悲
咒
。
祝
聖
罷
。
大
眾
稱
喝
與
四
節
同
。
是
日
營
齋
，
半
齋
時
諷
楞
嚴
普
回

向
。
﹂
（10）

十
五
日
早
祝
聖
。
但
凡
一
年
之
朔
望
，
皆
須
粥
前
諷
大
悲
咒
，
祝
聖
。
二
月
十
五
，
佛

涅
槃
日
，
半
齋
時
，
大
眾
焚
香
禮
拜
，
拜
起
即
宣
疏
。
宣
疏
畢
，
舉
楞
嚴
咒
，
回
向
真
如
實
際
莊

嚴
無
上
佛
果
云
云
。
（11）

十
九
日
觀
音
菩
薩
生
日
，
此
日
上
供
威
儀
宣
疏
，
大
致
與
佛
涅
槃
日
同
。

三
月
：
初
四
伽
藍
慶
誕
，
常
住
設
供
諷
經
。
二
十
三
日
高
峰
和
尚
︵
明
本
師
︶
愍
忌
，
半
齋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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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，
諷
楞
嚴
咒
。
四
月
：
初
八
佛
降
誕
，
浴
佛
。
後
諷
楞
嚴
咒
。
儀
軌
與
涅
槃
日
同
，
惟
四
月
初

八
多
行
浴
佛
。
十
三
日
起
楞
嚴
會
，
十
四
日
晚
土
地
堂
念
誦
，
十
五
日
結
制
。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起

青
苗
經
會
，
共
三
日
，
六
月
初
一
散
。
七
月
：
十
三
日
滿
散
楞
嚴
會
。
十
四
日
晚
土
地
堂
念
誦
。

十
五
日
解
制
。
另
，
十
五
日
夜
，
啟
建
盂
蘭
盆
勝
會
，
以
濟
幽
爽
，
以
報
劬
勞
。
十
月
：
初
五
達

摩
忌
，
諷
楞
嚴
咒
回
向
。
十
一
月
：
冬
至
夜
土
地
堂
念
誦
。
十
二
月
初
一
，
高
峰
和
尚
忌
，
設
供

諷
經
。
初
八
佛
成
道
日
，
儀
軌
與
涅
槃
日
同
。
除
夜
土
地
堂
念
誦
。
（12）

明
本
之
清
規
並
無
三
八
日
念
誦
，
且
諸
節
日
念
誦
內
容
多
為
一
致
，
即
包
含
楞
嚴
咒
︵
偶
為
大

悲
咒
︶
、
回
向
、
宣
疏
。
如
此
，
大
眾
念
誦
內
容
愈
趨
單
純
，
一
貫
。
於
不
同
節
日
與
場
合
，
僅

須
將
疏
文
或
回
向
文
內
容
調
整
即
可
。
且
這
些
節
慶
多
為
特
殊
日
期
，
僧
團
選
擇
制
定
為
紀
念
齋

日
，
同
時
也
豎
立
了
其
傳
統
之
特
殊
精
神
與
歷
史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寺
院
和
國
家
社
稷
之
互
動
並
無

斷
裂
，
但
法
事
活
動
基
本
不
太
影
響
僧
眾
平
日
之
修
行
與
生
活
。
疏
文
的
確
為
一
相
當
有
效
之
儀

式
技
術
。
事
實
上
，
明
本
於
︽
幻
住
清
規
︾
之
第
四
條
﹁
世
範
﹂
中
，
分
列
許
多
文
疏
，
可
因
應

於
不
同
時
節
場
合
，
其
中
包
含
啟
建
與
滿
散
祈
晴
祈
雨
疏
。
另
外
，
︽
幻
住
清
規
︾
新
增
之
節
日

包
含
伽
藍
慶
誕
、
觀
世
音
聖
誕
及
盂
蘭
盆
會
。
其
中
盂
蘭
盆
會
從
此
成
為
清
規
常
列
之
寺
院
節
日

法
事
。

︽
三
時
繫
念
佛
事
︾
從
僧
團
之
日
常
念
誦
內
容
出
發
，
以
開
釋
念
佛
法
門
及
提
倡
淨
土
往
生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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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
軌
，
實
具
清
楚
之
幻
住
家
風
，
亦
異
於
其
他
淨
土
禮
懺
法
。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儀
軌
與
僧
團
課
誦

內
容
的
高
度
一
致
性
，
也
顯
示
其
特
別
的
明
本
風
格
。
以
下
簡
單
介
紹
當
今
另
一
普
行
之
念
佛
淨

土
儀
軌
︽
往
生
淨
土
懺
願
儀
︾
，
進
而
比
較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和
禮
懺
儀
之
差
異
，
及
討
論
︽
三
時

繫
念
︾
和
早
晚
課
誦
之
關
係
。

淨
土
禮
懺
儀
和
遵
式
之
︽
淨
土
懺
︾

藏
經
中
所
載
之
淨
土
禮
懺
儀
包
括
曇
鸞
的
︽
讚
阿
彌
陀
佛
偈
︾
︵
一
卷
︶
；
善
導
的
︽
轉
經

行
道
願
往
生
淨
土
法
事
讚
︾
︵
兩
卷
︶
、
︽
往
生
禮
讚
偈
︾
︵
一
卷
︶
、
︽
依
觀
經
等
明
般
舟
三

昧
行
道
往
生
讚
︾
︵
一
卷
︶
；
法
照
的
︽
淨
土
五
會
念
佛
略
法
事
儀
讚
︾
︵
兩
卷
︶
；
及
遵
式
的

︽
往
生
淨
土
懺
願
儀
︾
︵
一
卷
︶
。
其
中
遵
式
的
︽
往
生
淨
土
懺
願
儀
︾
為
目
前
較
為
通
行
的
淨

土
禮
懺
儀
，
又
稱
︽
淨
土
懺
︾
。
遵
式
︵9

6
4
-1
0
3
2

︶
為
宋
朝
天
台
宗
的
中
興
祖
師
之
一
，
其
道

友
知
禮
︵9
6
0
-1
0
2
8

︶
則
為
另
一
位
天
台
大
家
。
遵
式
曾
於
今
天
的
寧
波
、
杭
州
、
天
台
山
等
地

講
經
修
懺
，
著
有
︽
大
彌
陀
懺
儀
︾
、
︽
小
彌
陀
懺
儀
︾
、
︽
往
生
淨
土
懺
願
儀
︾
、
︽
金
光
明

三
昧
儀
︾
、
︽
請
觀
世
音
菩
薩
消
伏
毒
害
陀
羅
尼
三
昧
儀
︾
、
授
戒
儀
軌
放
生
與
施
食
儀
軌
等
。

以
其
所
撰
懺
儀
甚
多
，
故
世
稱
百
本
懺
主
，
又
稱
慈
雲
懺
主
、
慈
雲
尊
者
、
靈
應
尊
者
、
天
竺
懺

主
等
。
遵
式
亦
為
觀
音
信
仰
者
，
其
本
身
的
儀
軌
修
持
及
大
眾
的
共
修
法
會
，
常
是
以
稱
誦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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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
名
號
及
禮
大
悲
懺
為
主
。
另
外
，
遵
式
也
是
宋
朝
天
台
宗
法
師
中
首
位
創
立
蓮
社
，
以
共
修
淨

業
。
其
所
撰
之
︽
往
生
淨
土
懺
願
儀
︾
主
要
適
用
於
天
台
的
僧
人
，
而
另
一
淨
土
懺
儀
︽
往
生
淨

土
行
願
二
門
︾
則
為
方
便
在
家
居
士
參
與
淨
土
禮
懺
儀
而
作
。

關
於
︽
往
生
淨
土
懺
願
儀
︾
的
建
立
依
據
，
藏
經
注
曰
：
﹁
沙
門
遵
式
輒
采
大
本
無
量
壽
經
，

及
稱
讚
淨
土
等
諸
大
乘
經
，
集
此
方
法
流
布
諸
後
，
普
結
淨
緣
。
﹂
（13）

共
為
十
法
：
一
嚴
淨
道

場
。
二
明
方
便
法
。
三
明
正
修
意
。
四
燒
香
散
華
。
五
禮
請
法
。
六
讚
歎
法
。
七
禮
佛
法
。
八
懺

願
法
。
九
旋
誦
法
。
十
坐
禪
法
。
前
三
法
清
淨
行
者
身
語
意
三
業
，
即
初
入
道
塲
時
，
先
當
正
立

思
惟
：
﹁
我
為
眾
生
，
發
菩
提
心
。
願
求
淨
土
故
，
總
禮
三
寶
，
廣
修
供
養
。
﹂
（14）

第
四
法
﹁
燒

香
供
養
﹂
，
亦
名
三
業
供
養
，
於
此
階
段
總
禮
三
寶
。
於
禮
敬
時
，
﹁
但
想
己
身
及
十
方
諸
佛
。

實
相
理
體
本
無
能
所
，
故
無
能
禮
所
禮
。
想
無
能
所
名
法
界
海
，
願
諸
眾
生
同
見
此
理
，
名
為
同

入
。
﹂
（15）

第
五
，
禮
請
三
寶
。
第
六
讚
歎
法
，
此
時
大
眾
起
立
恭
敬
合
掌
，
想
此
身
正
對
阿
彌
陀

佛
，
及
於
一
一
佛
前
說
偈
讚
願
云
：
﹁
色
如
閻
浮
金
，
面
逾
淨
滿
月
；
身
光
智
慧
明
，
所
照
無
邊

際
。
降
伏
魔
冤
眾
，
善
化
諸
人
天
；
乘
彼
八
正
船
，
能
度
難
度
者
。
聞
名
得
不
退
，
是
故
歸
命

禮
。
﹂
遵
式
云
：
以
此
歎
佛
功
德
，
修
行
大
乘
無
上
善
根
。
第
七
禮
佛
法
：
當
禮
佛
時
，
須
想

一
切
諸
佛
是
我
慈
父
，
能
令
我
生
諸
佛
淨
土
故
。
（16）

第
八
懺
願
法
中
含
懺
悔
、
勸
請
、
隨
喜
、
回

向
、
發
願
五
個
部
分
。
第
九
旋
遶
誦
經
，
於
此
時
大
眾
一
一
遶
旋
法
座
，
安
詳
而
轉
，
先
稱
念
三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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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
及
佛
菩
薩
名
號
如
下
：
﹁
南
無
佛╲

南
無
法╲

南
無
僧╲

南
無
釋
迦
牟
尼
佛╲

南
無
世
自
在
王

佛╲

南
無
阿
彌
陀
佛╲

南
無
觀
世
音
菩
薩╲

南
無
大
勢
至
菩
薩╲

南
無
文
殊
師
利
菩
薩╲

南
無
普

賢
菩
薩╲

南
無
清
淨
大
海
眾
菩
薩
摩
訶
薩
。
﹂
接
續
誦
︽
阿
彌
陀
經
︾
或
︽
十
六
觀
經
︾
。
誦
畢

復
三
稱
其
名
號
。
藏
經
注
曰
：
﹁
當
稱
誦
時
，
聲
名
句
文
空
無
所
得
，
猶
空
鳥
跡
，
豈
可
取
著
。

身
語
意
三
，
如
影
響
焰
；
雖
皆
不
實
，
感
應
其
在
。
﹂
（17）

旋
遶
誦
經
畢
，
唱
三
皈
依
。
第
十
坐
禪

法
，
如
上
事
畢
，
當
於
一
處
西
向
跏
趺
端
坐
，
以
為
觀
想
：
一
者
扶
普
觀
意
，
觀
想
於
蓮
花
中
結

跏
趺
坐
。
當
華
開
時
有
五
百
色
光
來
照
身
想
。
作
眼
目
開
想
，
見
佛
菩
薩
及
國
土
想
，
即
於
佛
前

坐
聽
妙
法
。
二
者
直
想
阿
彌
陀
佛
，
丈
六
金
軀
坐
於
華
上
，
專
繫
眉
間
白
毫
一
相
，
顯
映
金
顏
分

齊
分
明
。
然
復
應
觀
想
念
所
見
，
若
成
未
成
皆
想
念
。
因
緣
無
實
性
相
，
所
有
皆
空
。
至
最
後
能

心
想
寂
靜
，
則
能
成
就
念
佛
三
昧
。

此
十
法
為
遵
式
︽
淨
土
懺
︾
的
主
要
修
法
內
涵
，
其
內
容
與
結
構
基
本
承
續
自
天
台
初
祖
智
顗

之
︽
法
華
三
昧
懺
儀
︾
以
來
之
諸
天
台
懺
法
。
︽
法
華
三
昧
懺
儀
︾
具
十
法
：
一
、
嚴
淨
道
場
。

二
、
淨
身
。
三
、
三
業
供
養
。
四
、
奉
請
三
寶
。
五
、
讚
歎
三
寶
。
六
、
禮
佛
。
七
、
懺
悔
。

八
、
行
道
旋
遶
。
九
、
誦
法
華
經
。
十
、
坐
禪
實
相
正
觀
。
（18）

儀
軌
結
構
上
︽
淨
土
懺
︾
與
︽
法

華
三
昧
懺
儀
︾
相
同
。
事
實
上
，
天
台
懺
法
影
響
漢
傳
佛
教
許
多
儀
軌
之
創
制
，
當
然
包
括
當
代

之
早
晚
課
誦
。
然
而
，
早
晚
課
誦
雖
含
禮
佛
懺
悔
、
回
向
、
行
道
旋
遶
等
部
分
，
其
儀
軌
功
能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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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構
仍
不
同
於
禮
懺
儀
。
早
晚
課
誦
分
為
正
文
、
回
向
與
祝
禱
護
神
三
部
分
，
為
伽
藍
之
日
用
功

課
。
而
天
台
行
法
之
創
制
多
限
以
日
數
，
在
一
定
時
期
冀
令
行
者
克
期
取
證
。
知
禮
於
︽
修
懺
要

旨
︾
詮
修
行
︽
法
華
三
昧
懺
儀
︾
之
要
義
，
其
中
對
諸
行
法
，
尤
其
是
天
台
懺
法
之
類
別
與
限
期

之
意
義
做
了
解
釋
：
﹁
夫
諸
大
乘
經
所
詮
行
法
，
約
身
儀
判
，
不
出
四
種
。
攝
一
切
行
，
罄
無
不

盡
。
一
曰
常
坐
，
即
一
行
三
昧
。
二
曰
常
行
，
即
般
舟
三
昧
，
並
九
十
日
為
一
期
。
三
曰
半
行
半

坐
，
即
方
等
三
昧
，
七
日
為
一
期
。
又
法
華
三
昧
，
三
七
日
為
一
期
。
四
曰
非
行
非
坐
，
即
請
觀

音
三
昧
，
四
十
九
日
為
一
期
。
又
大
悲
三
昧
，
三
七
日
為
一
期
。
但
諸
經
中
有
不
專
行
坐
及
相
半

者
。
一
切
行
法
並
屬
此
三
昧
所
攝
。
然
限
定
日
數
者
，
蓋
令
行
者
剋
時
破
障
域
，
意
修
真
決
，
取

功
成
理
顯
也
。
若
欲
長
修
，
如
法
華
安
樂
行
，
畢
世
行
之
。
或
宜
時
促
，
如
觀
無
量
壽
經
，
一
日

至
七
日
。
或
如
普
門
品
一
時
禮
拜
等
。
然
但
在
用
心
，
不
必
定
日
也
。
今
所
修
法
華
三
昧
者
，
若

能
精
至
進
功
，
豈
不
破
障
顯
理
。
﹂
（19）

早
晚
課
並
非
定
期
專
修
行
法
，
而
是
傾
向
綜
合
許
多
大
乘
儀
軌
與
法
門
之
精
華
，
作
為
僧
伽

日
常
之
功
課
與
行
道
之
資
糧
。
尤
有
進
者
，
自
明
以
來
，
早
晚
課
誦
數
百
年
來
已
成
為
漢
傳
佛
教

僧
伽
之
通
規
，
不
限
於
法
門
派
別
的
分
界
，
為
僧
眾
融
通
大
乘
佛
教
根
本
精
神
之
總
綱
。
當
代

早
晚
課
誦
內
容
，
為
僧
眾
修
學
成
佛
與
度
眾
生
的
基
礎
。
早
課
之
正
文
為
︿
楞
嚴
咒
﹀
、
︿
大

悲
咒
﹀
、
︿
十
小
咒
﹀
、
︿
心
經
﹀
；
回
向
部
分
為
真
歇
清
了
禪
師
之
︿
普
回
向
偈
﹀
、
︿
讚
佛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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偈
﹀
、
遶
佛
、
︿
普
賢
十
大
願
﹀
、
︿
晨
發
願
偈
﹀
、
三
皈
依
；
祝
禱
護
神
之
部
分
為
︿
韋
馱

讚
﹀
。
晚
課
正
文
含
︿
阿
彌
陀
經
﹀
、
︿
往
生
咒
﹀
、
︿
禮
佛
大
懺
悔
文
﹀
、
︿
蒙
山
施
食
﹀
；

回
向
部
分
含
︿
回
向
偈
﹀
、
︿
讚
佛
偈
﹀
、
遶
佛
、
發
願
文
、
︿
普
賢
警
眾
偈
﹀
、
三
皈
依
；
祝

禱
護
神
部
分
為
︿
伽
藍
讚
﹀
。

早
晚
課
之
儀
軌
程
序
和
天
台
懺
儀
不
同
，
有
其
規
範
及
目
的
。
︿
早
課
綸
貫
﹀
曰
：
﹁
故
於
晨

早
萬
境
未
動
之
際
，
心
猶
恬
靜
，
整
衣
即
起
，
念
佛
頂
楞
嚴
心
咒
，
治
五
欲
於
未
萌
，
速
期
心
精

通
，
直
顯
如
來
藏
妙
真
如
性
。
所
謂
寂
然
不
動
感
而
遂
通
也
。
加
持
大
悲
神
咒
，
滌
諸
心
垢
。
如

意
寶
輪
王
咒
，
心
垢
既
淨
，
悟
同
體
之
大
悲
。
︙
︙
然
諸
密
咒
，
既
入
妙
觀
，
當
知
皆
是
一
心
所

成
。
恐
著
觀
境
，
故
加
般
若
心
經
，
直
指
心
體
本
空
，
無
智
境
可
得
。
空
相
亦
空
，
智
境
歷
然
。

非
一
非
異
，
二
邊
絕
待
，
三
觀
圓
融
。
以
上
十
二
密
咒
，
及
一
顯
經
，
互
該
互
攝
，
以
此
功
德
，

總
申
回
向
三
寶
龍
天
，
普
及
四
恩
三
有
，
八
難
三
途
。
︙
︙
故
結
回
向
偈
，
然
後
念
佛
，
以
求
實

證
。
當
知
念
一
佛
則
諸
佛
咸
趣
一
佛
。
一
多
互
攝
，
自
他
相
融
。
末
以
三
皈
，
全
收
上
諸
顯
密
功

德
，
結
成
自
性
三
寶
。
﹂
（20）

此
為
早
課
諸
儀
文
之
修
持
目
的
與
作
用
。

晚
課
之
功
能
與
目
的
對
寺
院
僧
眾
而
言
亦
是
清
楚
重
要
的
。
如
︿
暮
課
綸
貫
﹀
曰
：
﹁
早
以

心
精
通
為
要
，
暮
則
直
取
淨
土
為
宗
。
︙
︙
故
於
境
寂
心
情
之
時
，
咒
則
易
靈
。
若
於
暮
時
，
應

總
攝
眾
善
，
歸
趣
淨
土
。
可
謂
造
功
於
始
，
歸
德
於
終
。
︙
︙
故
於
暮
時
，
首
念
彌
陀
經
，
使
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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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樂
依
正
之
妙
境
，
特
勸
專
持
名
號
之
正
因
。
︙
︙
禮
誦
八
十
八
佛
，
懺
悔
無
始
業
根
。
普
賢
願

偈
，
崇
廓
前
願
，
得
二
諦
融
通
海
印
三
昧
。
已
而
設
放
蒙
山
，
廣
濟
幽
明
。
般
若
心
經
，
使
悟
罪

福
無
主
。
人
法
雙
亡
，
了
達
實
相
。
往
生
咒
，
重
蒙
彌
陀
舒
光
灌
頂
護
念
。
六
道
變
為
淨
土
，
有

情
即
證
十
地
。
然
後
念
佛
回
向
，
以
取
實
證
。
終
結
三
皈
，
從
始
至
終
所
有
諸
善
，
一
一
消
歸
自

性
三
寶
。
當
願
法
界
眾
生
，
發
無
上
心
，
同
圓
種
智
。
﹂
（21）

當
代
早
晚
課
內
容
雖
然
部
分
受
天
台
懺
法
之
影
響
，
但
實
際
之
結
構
、
功
用
、
內
容
，
與
天
台

懺
法
不
同
。
然
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非
僧
伽
之
日
課
，
卻
與
其
內
容
和
結
構
近
似
，
值
得
注
意
。
尤

其
是
與
日
課
之
普
佛
儀
軌
更
為
相
似
。
普
佛
儀
軌
可
見
於
︽
禪
門
日
誦
︾
與
當
代
︽
佛
門
必
備
課

誦
本
︾
、
︽
朝
暮
課
誦
︾
或
︽
佛
教
念
誦
集
︾
（22）

，
多
於
佛
菩
薩
聖
誕
時
舉
行
。
然
而
另
有
一
類

普
佛
儀
軌
，
不
限
於
佛
菩
薩
聖
誕
日
，
而
於
平
日
之
早
晚
課
誦
時
舉
行
，
最
普
遍
者
為
﹁
延
生
普

佛
﹂
和
﹁
往
生
普
佛
﹂
。
這
兩
種
普
佛
多
應
居
士
之
需
求
，
於
僧
伽
之
早
課
與
晚
課
時
加
入
特
定

之
普
佛
讚
偈
和
儀
式
，
藉
由
僧
伽
之
課
誦
修
行
功
德
，
為
生
者
或
亡
者
超
度
。
早
課
之
普
佛
多
為

延
生
普
佛
，
晚
課
為
往
生
普
佛
。

我
列
出
往
生
普
佛
儀
軌
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比
較
，
因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之
行
法
亦
著
重
於
念
佛
往

生
極
樂
淨
土
，
和
往
生
普
佛
之
性
質
與
內
容
較
相
近
，
如
此
，
更
易
觀
察
其
儀
軌
結
構
之
異
同
。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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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生
普
佛

三
時
繫
念

一
、
戒
定
真
香

戒
定
真
香
︵
若
有
超
薦
對
象
，
則
念
佛
至
靈
前

唱
清
涼
地
、
心
經
、
往
生
咒
、
蓮
池
海
會
讚
、

師
說
文
，
畢
念
佛
回
壇
。
︶

正
壇
法
會
開
始
，
唱
香
讚
︵
爐
香
乍
爇
︶

第
一
時
法
事

二
、
南
無
蓮
池
海
會
佛
菩
薩
︵
三
稱
︶

南
無
蓮
池
海
會
佛
菩
薩
︵
三
稱
︶

三
、
阿
彌
陀
經
︵
單
日
︶
、
大
懺
悔
文
︵
雙

日
︶
、
南
無
大
行
普
賢
菩
薩
︵
三
稱
︶

阿
彌
陀
經
、
往
生
咒

四
、
蒙
山
施
食

提
綱

五
、
彌
陀
讚
︵
彌
陀
佛
大
願
王
︶

六
、
回
向
偈
︵
四
生
登
於
寶
地
︶

七
、
讚
佛
偈
︵
阿
彌
陀
佛
身
金
色
︶

讚
佛
偈

八
、
遶
佛
︵
南
無
阿
彌
陀
佛
︶

遶
佛
︵
旋
遶
念
佛
︶

九
、
南
無
清
涼
地
菩
薩
摩
訶
薩
︵
三
稱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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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、
南
無
般
若
會
上
佛
菩
薩
︵
三
稱
︶

十
一
、
心
經
、
往
生
咒
︵
三
遍
︶
、
三
真
言

︵
三
遍
︶

十
二
、
蓮
池
海
會

彌
陀
讚
︵
第
一
大
願
觀
想
彌
陀
︶

十
三
、
回
向
偈
︵
願
生
西
方
淨
土
中
︶

講
演

十
四
、
拜
願

遶
佛
︵
至
靈
前
︶

十
五
、
普
賢
十
大
願

普
賢
十
大
願

十
六
、
普
賢
警
眾
偈

四
弘
誓
願

十
七
、
三
皈
依

十
八
、
南
無
伽
藍
聖
眾
菩
薩
︵
三
稱
︶

佛
寶
讚

十
九
、
大
悲
咒

念
佛
回
壇

廿
、
南
無
大
乘
常
住
三
寶
︵
三
稱
︶

師
白
文
說
法

廿
一
、
文
疏

懺
悔
發
願

廿
二
、
伽
藍
讚

彌
陀
讚
︵
阿
彌
陀
佛
無
上
醫
王
︶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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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普
佛
儀
軌
即
於
平
日
晚
課
前
加
唱
︿
戒
定
真
香
﹀
讚
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之
啟
讚
也
唱
誦

︿
戒
定
真
香
﹀
讚
，
於
此
，
方
丈
和
尚
︵
或
法
會
之
主
法
師
父
︶
、
知
客
師
父
領
普
佛
齋
主
︵
法

會
齋
主
︶
捻
香
供
佛
。
香
讚
完
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法
會
開
始
，
再
分
為
三
時
。
而
每
一
時
佛
事
，

其
內
容
程
序
和
晚
課
普
佛
十
分
相
似
。
首
先
三
稱
蓮
池
海
會
佛
菩
薩
，
念
︿
阿
彌
陀
經
﹀
及
︿
往

生
咒
﹀
。
一
般
寺
院
晚
課
都
有
施
食
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既
非
晚
課
故
省
略
施
食
。
既
無
施
食
，
故

亦
不
含
第
十
、
十
一
之
三
稱
南
無
般
若
會
上
佛
菩
薩
，
及
︿
心
經
﹀
、
︿
往
生
咒
﹀
、
︿
三
真

言
﹀
。
旋
遶
念
佛
後
之
︿
彌
陀
讚
﹀
︵
第
一
大
願
觀
想
彌
陀
︶
唱
法
同
晚
課
普
佛
之
︿
蓮
池
海

會
﹀
，
兩
者
皆
為
六
句
讚
，
共
用
同
一
曲
牌
﹁
華
嚴
會
﹂
。
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末
後
讚
︿
彌
陀

讚
﹀
︵
阿
彌
陀
佛
無
上
醫
王
︶
亦
為
六
句
讚
，
唱
法
同
︿
伽
藍
讚
﹀
。
很
清
楚
地
，
︽
三
時
繫

念
︾
與
晚
課
往
生
普
佛
最
大
之
差
異
在
於
法
師
之
說
法
，
即
︿
提
綱
﹀
與
︿
講
演
﹀
之
部
分
。

綜
上
分
析
，
我
們
清
楚
了
解
，
雖
然
當
今
許
多
佛
教
團
體
將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作
為
懺
法
或
超

度
儀
軌
，
但
是
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之
結
構
與
內
容
，
實
異
於
這
些
儀
軌
。
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和
僧

伽
日
常
課
誦
之
極
大
相
似
性
，
也
清
楚
呈
現
明
本
之
儀
軌
風
格
與
其
幻
住
家
風
。
然
而
，
既
然
明

本
為
禪
宗
大
師
，
其
儀
軌
是
否
也
反
映
禪
宗
要
旨
？
念
佛
與
參
禪
、
淨
土
與
禪
法
之
結
合
如
何
在

同
一
儀
軌
中
互
該
互
融
？
除
去
課
誦
讚
偈
，
儀
軌
之
開
示
成
為
明
本
融
攝
念
佛
與
禪
法
之
機
要
。
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中
之
特
殊
設
置

｜
﹁
題
綱
﹂
和
﹁
講
演
﹂
，
於
念
誦
阿
彌
陀
經
與
旋
遶
念
佛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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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揭
示
禪
意
。

念
佛
與
禪
法
：︽
三
時
繫
念
︾之
開
示
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儀
軌
明
顯
異
於
其
他
佛
教
儀
軌
之
處
，
在
於
其
包
含
大
篇
幅
之
開
示
於
儀
軌

中
，
這
些
開
示
見
於
三
時
之
﹁
提
綱
﹂
和
﹁
講
演
﹂
及
懺
願
文
中
，
成
為
儀
軌
內
涵
之
一
部
分
。

從
這
些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中
，
明
本
清
楚
演
繹
禪
法
和
淨
土
要
旨
。

︹
第
一
時
︺

第
一
時
之
﹁
提
綱
﹂
云
：

世
界
何
緣
稱
極
樂
，
只
因
眾
苦
不
能
侵
。
道
人
若
要
尋
歸
路
，
但
向
塵
中
了
自
心
。

心
心
即
佛
，
醍
醐
酥
酪
，
咸
自
乳
生
；
佛
佛
惟
心
，
釵
釧
瓶
盤
，
盡
從
金
出
。
十
萬
億
程
，
東

西
不
隔
；
二
六
時
內
，
凡
聖
同
途
。
低
頭
合
掌
白
玉
毫
，
星
明
日
麗
；
歌
詠
讚
揚
紫
金
容
，
霆
震
雷

轟
。
清
涼
月
兮
有
水
皆
含
，
功
德
雲
而
無
山
不
戴
。
香
象
渡
河
，
一
舉
洪
名
超
二
死
；
迦
陵
出
殼
，

千
稱
嘉
號
壓
群
音
。
下
情
唯
忖
以
難
思
，
一
念
回
光
而
易
往
。
究
竟
不
居
心
外
，
分
明
祇
在
目
前
。

審
如
是
，
即
今
眾
等
，
繫
念
彌
陀
，
三
時
佛
事
，
只
如
不
涉
證
修
。
親
蒙
授
記
如
何
舉
揚
：

風
銀
樹
樹
千
般
樂
，
香
浸
池
池
四
色
華
。 

第
一
時
﹁
提
綱
﹂
開
示
行
者
念
佛
功
德
之
殊
勝
，
及
佛
心
與
眾
生
心
是
一
不
是
二
的
道
理
。
但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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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悟
迷
之
別
，
而
有
聖
凡
之
隔
。
故
第
一
時
﹁
講
演
﹂
續
云
：

諸
苦
盡
從
貪
欲
起
，
不
知
貪
欲
起
於
何
。
因
忘
自
性
彌
陀
佛
，
異
念
紛
馳
總
是
魔
。

教
中
道
：
生
而
無
生
，
法
性
湛
然
。
無
生
而
生
，
業
果
儼
然
。
所
謂
生
者
，
即
眾
生
生
滅
之
迹

也
；
謂
無
生
者
，
即
諸
佛
寂
滅
之
本
也
。
法
性
湛
然
者
，
靈
明
湛
寂
，
元
妙
真
常
，
箇
箇
不
無
，

人
人
本
具
。
只
因
最
初
不
覺
，
忽
爾
動
心
，
認
妄
為
真
，
迷
己
逐
物
。
由
是
業
網
牽
纏
，
流
轉
五

道
。
恆
隨
生
死
以
升
沉
，
亙
古
至
今
而
靡
間
。
當
知
生
自
緣
生
，
而
法
性
不
與
緣
俱
生
。
滅
自
緣

滅
，
而
法
性
不
與
緣
俱
滅
。
所
以
云
：
法
性
湛
然
，
是
生
而
無
生
者
也
。
︙⋯

生
滅
無
生
生
不
生
，
樂
邦
那
肯
禁
人
行
。
誰
知
萬
丈
紅
塵
裡
，
菡
萏
華
開
月
正
明
。

︹
第
二
時
︺

第
二
時
﹁
提
綱
﹂
勸
請
行
者
應
發
心
用
功
，
早
成
佛
道
。
但
亦
同
時
指
出
：
眾
生
原
來
具
足

之
大
圓
寶
鏡
。
自
心
是
佛
，
惟
佛
即
心
。
即
使
如
此
，
本
來
具
足
之
說
，
如
麵
在
麥
中
、
飯
居
穀

內
，
如
不
加
以
舂
炊
鞏
磨
，
則
徒
知
具
足
之
虛
談
，
終
就
無
法
得
止
飢
之
實
。
故
曰
：

便
就
今
朝
成
佛
去
，
樂
邦
化
主
已
嫌
遲
。
那
堪
更
欲
之
乎
者
，
管
取
輪
迴
沒
了
時
。

原
夫
遍
十
方
是
極
樂
世
界
，
山
光
水
色
，
似
空
合
空
。
盡
大
地
是
清
泰
故
鄉
，
華
笑
鳥
啼
，
如

鏡
照
鏡
。
自
是
不
歸
歸
便
得
，
五
湖
煙
景
有
誰
爭
。
黃
金
臂
晝
夜
常
垂
，
惟
許
行
人
獨
委
。
白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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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
古
今
不
昧
，
全
憑
願
者
承
當
。
所
以
道
：
萬
法
是
心
光
，
諸
緣
惟
性
曉
。
本
無
迷
悟
人
，
只
要

今
日
了
。
即
今
現
前
眾
等
，
繫
念
第
二
時
佛
事
。
且
了
之
一
句
，
如
何
舉
揚
：

琉
璃
池
上
懸
明
月
，
菡
萏
華
間
戲
水
禽
。

第
一
時
講
演
既
已
說
明
法
性
湛
然
長
存
、
佛
心
不
易
眾
生
心
之
理
。
第
二
時
講
演
則
進
一
步
提

到
念
佛
之
功
夫
，
過
程
與
境
界
：

是
心
是
佛
將
心
念
，
念
到
心
空
佛
亦
忘
。
撒
手
歸
來
重
檢
點
，
華
開
赤
白
與
青
黃
。

教
中
道
：
惟
心
佛
亦
爾
，
惟
佛
眾
生
然
。
心
佛
及
眾
生
，
是
三
無
差
別
。
所
謂
心
者
，
心
有
多

種
：
曰
肉
團
心
，
乃
現
在
身
中
父
母
血
氣
所
生
者
是
；
曰
緣
慮
心
，
即
現
今
善
惡
順
逆
境
界
上
種

種
分
別
者
是
；
曰
靈
知
心
，
是
混
千
差
而
不
亂
，
歷
三
際
以
靡
遷
。
炳
然
獨
照
，
卓
爾
不
羣
。
在

聖
不
增
，
在
凡
不
減
。
處
生
死
流
，
驪
珠
獨
耀
于
滄
海
。
居
涅
槃
岸
，
桂
輪
孤
朗
于
中
天
。
諸
佛

悟
之
，
假
名
惟
心
。
眾
生
迷
之
，
便
成
妄
識
。
是
以
佛
即
眾
生
，
眾
生
即
佛
。
且
心
外
無
佛
，
亦

無
眾
生
。
唯
迷
悟
之
有
間
，
故
凡
聖
而
迥
異
。
豈
知
心
佛
眾
生
，
三
無
差
別
。
永
嘉
云
：
夢
裡
明

明
有
六
趣
，
覺
後
空
空
無
大
千
。
既
然
如
是
，
則
經
云
：
從
是
西
方
，
過
十
萬
億
佛
土
，
有
世
界

名
曰
極
樂
。
其
土
有
佛
，
號
阿
彌
陀
，
今
現
在
說
法
。
總
不
出
唯
心
淨
土
。
本
性
彌
陀
也
。
︙⋯

審
如
是
，
且
道
離
此
心
佛
眾
生
外
，
別
有
商
量
處
也
無
？

大
圓
鏡
裡
絕
纖
埃
，
碧
藕
花
中
有
聖
胎
。
遙
望
金
沙
池
沼
外
，
寶
光
常
照
玉
樓
臺
。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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︹
第
三
時
︺

第
三
時
﹁
提
綱
﹂
道
出
悟
明
之
時
，
則
塵
塵
不
昧
處
處
相
逢
，
橫
亙
十
方
豎
窮
三
際
，
復
又
稱

讚
念
佛
功
德
。
曰
：

十
萬
餘
程
不
隔
塵
，
休
將
迷
悟
自
疎
親
。
剎
那
念
盡
恒
沙
佛
，
便
是
蓮
花
國
裡
人
。

合
塵
背
覺
，
栽
荊
棘
於
七
寶
園
林
。
捨
妄
歸
真
，
列
珠
網
於
四
生
門
戶
。
縱
橫
萬
法
，
圓
裹
一

心
。
非
思
量
處
，
阿
彌
陀
佛
，
坐
斷
六
根
，
無
造
作
時
。
清
泰
故
鄉
，
橫
吞
八
極
。
破
羣
昏
如
杲

日
麗
天
，
療
眾
病
如
善
見
神
藥
。
所
以
云
：
一
稱
阿
彌
陀
佛
名
號
，
能
滅
八
萬
億
劫
生
死
眾
苦
。

利
益
如
是
，
豈
譬
喻
言
說
之
可
及
乎
？
只
如
即
今
繫
念
第
三
時
佛
事
，
且
道
現
前
眾
等
，
同
聲
相

應
一
句
，
如
何
指
陳
？

一
從
佛
向
舌
根
念
，
不
覺
華
隨
足
底
生
。

第
三
時
講
演
重
提
念
佛
法
，
勸
勵
行
人
須
懇
心
用
功
，
痛
念
生
死
無
常
，
並
明
因
念
佛
而
成
就

佛
道
之
境
界
：

打
破
虛
空
笑
滿
腮
，
玲
瓏
寶
藏
豁
然
開
。
直
饒
空
劫
生
前
事
，
六
字
洪
名
畢
竟
該
。

古
人
道
：
清
珠
投
於
濁
水
，
濁
水
不
得
不
清
。
念
佛
投
於
亂
心
，
亂
心
不
得
不
佛
。
西
天
有

寶
，
名
曰
清
珠
。
謂
此
珠
投
入
濁
水
中
，
入
水
一
寸
，
則
一
寸
之
濁
水
，
即
便
清
潔
。
此
珠
入

水
，
自
寸
至
尺
，
乃
至
於
底
，
則
濁
水
亦
隨
之
而
澄
湛
。
當
知
清
珠
者
，
喻
念
佛
之
淨
念
也
。
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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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者
，
喻
雜
亂
之
妄
心
也
。
當
妄
心
雜
亂
之
頃
，
能
舉
起
一
念
，
如
對
慈
尊
。
按
定
六
字
洪
名
，

一
一
出
口
入
耳
。
則
此
雜
亂
，
自
然
隨
念
寂
靜
。
自
是
一
念
，
而
至
十
念
，
乃
至
念
念
不
移
，
即

教
中
所
謂
淨
念
相
繼
者
也
。
念
佛
之
人
，
須
要
信
心
懇
切
，
正
因
凜
然
。
重
念
死
生
輪
轉
之
可

悲
，
深
厭
塵
勞
紛
擾
為
可
痛
。
舉
起
一
聲
佛
名
，
直
下
更
無
異
見
。
如
太
阿
劍
，
橫
按
當
軒
；
如

大
火
輪
，
星
騰
燄
熾
，
萬
物
攫
之
則
燎
，
觸
之
則
傷
。
直
至
一
心
不
亂
，
能
所
兩
忘
。
到
家
之

說
，
不
容
再
舉
。
捷
徑
之
詞
，
何
勞
掛
齒
。
可
謂
證
修
行
之
神
術
，
超
方
便
之
正
途
。
破
死
生
蟄

戶
之
雷
霆
，
燭
迷
妄
幽
衢
之
日
月
。
今
宵
三
時
繫
念
佛
事
將
圓
，
亡
靈
某
承
茲
上
善
，
決
定
往

生
。
且
道
一
念
未
萌
以
前
，
還
有
者
箇
消
息
也
無
？

是
心
空
寂
念
何
依
，
故
國
云
歸
孰
未
歸
。
花
外
玉
雞
啼
曉
日
，
遠
迎
新
佛
奉
慈
威
。

綜
上
三
時
之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，
可
知
明
本
之
念
佛
亦
為
悟
明
心
性
，
其
和
參
禪
之
共

通
點
皆
在
了
脫
生
死
，
明
心
見
性
。
︽
天
目
中
峰
和
尚
廣
錄
︾
卷
五
載
：
明
本
曾
對
一
位
久
修
淨

土
之
學
，
又
慕
禪
宗
直
指
之
道
者
開
示
：
﹁
禪
即
淨
土
之
禪
，
淨
土
乃
禪
之
淨
土
。
︙⋯

今
二
宗

之
學
者
，
何
所
見
而
獨
悖
之
耶
？
于
反
復
求
之
，
遂
得
其
悖
之
之
源
。
蓋
二
宗
之
學
者
不
本
乎
生

死
大
事
耳
。
以
不
痛
心
於
生
死
，
禪
則
耕
空
言
以
自
高
，
淨
土
則
常
作
而
為
自
足
。
由
是
是
非
倒

見
雜
然
前
陳
。
﹂
（23）

若
不
為
了
生
死
大
事
而
學
禪
或
修
淨
土
者
，
皆
是
虛
擲
光
陰
。
﹁
若
洞
見
本

性
，
則
生
死
不
待
蕩
而
遣
矣
。
生
死
既
遣
，
則
禪
云
乎
哉
？
淨
土
云
乎
哉
？
﹂
又
云
：
﹁
若
心
性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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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
明
，
則
禪
亦
得
，
淨
土
亦
得
。
﹂
因
此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可
謂
明
本
為
開
示
淨
土
行
者
之
根
本
目

的
與
道
理
。
如
同
參
禪
，
念
佛
亦
為
明
心
見
性
，
了
生
脫
死
。

然
而
，
這
並
非
意
味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為
﹁
禪
淨
雙
修
﹂
。
雖
然
萬
法
歸
源
，
明
心
見
性
同
為
參

禪
和
念
佛
的
目
的
，
但
畢
竟
參
禪
與
念
佛
，
仍
是
不
同
之
修
行
方
法
，
無
法
完
全
密
合
不
漏
地
同

時
運
用
。
參
禪
，
尤
其
是
參
話
頭
，
首
在
起
疑
情
。
明
本
時
代
常
用
之
話
頭
，
如
﹁
萬
法
歸
一
一

歸
何
處
﹂
、
﹁
父
母
未
生
前
哪
個
是
我
本
來
面
目
﹂
、
﹁
趙
州
因
甚
道
個
無
字
﹂
、
﹁
四
大
分
散

時
向
何
處
安
身
立
命
﹂
。
明
末
以
來
，
﹁
念
佛
是
誰
﹂
也
是
諸
叢
林
常
用
的
話
頭
。
起
疑
情
，
即

是
於
話
頭
上
，
不
斷
地
參
究
，
在
不
明
白
處
用
心
。

明
本
為
一
代
禪
宗
祖
師
，
畢
生
提
倡
參
話
頭
，
引
領
習
禪
者
登
堂
入
室
。
明
本
之
著
作
，
包
括

︽
天
目
中
峰
和
尚
廣
錄
︾
，
及
︽
天
目
明
本
禪
師
雜
錄
︾
，
一
再
闡
明
參
禪
起
疑
情
之
要
義
。
明

本
曰
：
﹁
參
禪
只
要
所
參
之
疑
情
驀
然
破
碎
，
直
下
洞
無
界
限
。
胸
中
自
有
一
種
天
然
妙
慧
，
永

不
墮
古
人
塗
轍
。
是
謂
一
了
永
了
，
一
證
永
證
。
都
不
存
一
點
知
見
解
會
，
如
人
到
家
，
信
手
拈

來
莫
非
舊
物
。
﹂
（24）

又
曰
：
﹁
工
夫
上
說
起
疑
情
，
當
知
疑
情
初
無
指
授
，
亦
無
體
段
，
亦
無
知

覺
，
亦
無
把
柄
，
亦
無
趣
向
，
亦
無
方
便
，
亦
無
作
安
排
等
事
。
更
無
別
有
道
理
可
以
排
遣
得
。

教
你
起
疑
，
其
所
謂
疑
者
，
但
只
是
你
為
自
己
躬
下
一
段
生
死
大
事
未
曾
明
了
。
單
單
只
是
疑
此

生
死
大
事
，
因
甚
麼
遠
從
無
量
劫
來
流
轉
迨
今
。
是
甚
麼
巴
鼻
，
又
因
甚
麼
從
今
日
流
入
盡
未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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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
。
決
定
有
甚
了
期
。
只
這
個
便
是
疑
處
。
從
上
佛
祖
皆
從
此
疑
，
疑
之
不
已
，
自
然
心
路
絕
情

妄
消
，
知
解
泯
能
所
忘
，
不
覺
忽
然
相
應
，
便
是
疑
情
破
底
時
節
也
。
﹂
（25）

並
且
，
參
禪
的
人
，

須
破
偷
心
。
破
偷
心
與
證
涅
槃
是
同
一
件
事
。

偷
心
是
何
物
？
明
本
謂
：
偷
心
，
即
如
來
妙
明
之
心
之
至
體
耳
，
以
其
求
道
之
志
不
真
不
切
，

為
諸
妄
所
蔽
，
轉
為
偷
心
也
。
偷
心
，
又
稱
第
二
念
。
參
話
頭
是
第
一
念
，
相
對
於
所
參
話
頭
，

其
他
一
切
雜
念
，
皆
屬
第
二
念
。
﹁
但
除
卻
一
個
所
參
底
話
頭
外
，
更
有
心
念
，
不
問
是
佛
念
、

法
念
，
乃
至
善
惡
諸
緣
，
皆
是
第
二
念
。
此
第
二
念
久
久
不
起
，
惟
於
所
參
話
上
一
坐
坐
斷
，
和

個
所
參
話
同
時
超
越
，
便
見
十
方
世
界
皆
是
解
脫
遊
戲
之
場
也
。
﹂
（26）

明
本
不
斷
地
強
調
，
即
使

久
遠
不
悟
，
都
不
要
起
第
二
念
，
向
外
別
求
。
以
話
頭
對
治
其
他
妄
情
雜
念
，
情
識
盡
斷
，
超
越

話
頭
一
切
俱
消
。
﹁
單
單
提
個
話
頭
，
起
大
疑
情
，
以
求
正
悟
。
﹂
（27）

又
云
：
﹁
乃
至
除
卻
個
參

話
頭
底
正
念
之
外
，
縱
是
三
世
佛
歷
代
祖
同
時
現
前
，
以
第
一
義
諦
，
無
上
法
要
，
傾
入
我
心
腹

中
，
亦
須
當
時
與
嘔
卻
，
亦
莫
管
他
。
蓋
此
事
不
在
佛
祖
上
，
不
在
境
緣
上
，
不
在
文
字
上
，
不

在
知
解
上
。
但
只
在
你
一
個
信
得
生
死
無
常
大
事
極
處
。
﹂
（28）

明
顯
地
，
參
禪
，
於
方
法
上
，
和

念
佛
不
同
。

明
本
禪
師
在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之
念
佛
誦
經
中
開
示
禪
法
，
以
使
念
佛
人
了
解
佛
法
，
契
悟
心
佛

眾
生
一
體
之
理
。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之
建
置
增
益
念
佛
人
及
蓮
社
共
修
，
因
念
佛
而
洞
見
本
性
。
但

【佛教樂音】【佛教樂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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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佛
之
攝
心
、
淨
念
相
續
、
佛
號
不
斷
，
與
參
禪
之
話
頭
綿
密
、
疑
情
得
力
，
雖
道
理
相
似
，
而

實
際
用
功
之
諸
多
差
異
仍
在
，
並
非
兩
者
並
行
。
只
是
禪
法
之
闡
示
，
有
利
行
人
直
下
承
當
，
具

正
確
知
見
，
行
大
乘
之
道
。
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之
唱
誦
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其
名
稱
和
內
容
都
格
外
異
於
其
他
佛
教
儀
軌
，
它
雖
有
懺
願
之
部
分
，
但
非
天

台
懺
儀
，
亦
不
同
於
其
他
大
乘
懺
法
，
如
︽
梁
皇
懺
︾
、
︽
水
懺
︾
等
。
尤
有
甚
者
，
︽
三
時
繫

念
︾
中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更
是
甚
少
見
於
中
國
佛
教
儀
軌
中
的
內
容
。
儀
式
之
內
容
與
唱
念

形
式
關
係
儀
式
之
功
能
與
目
的
。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既
不
為
一
般
之
經
咒
讚
偈
，
亦
不
適
用

經
咒
讚
偈
之
唱
念
方
式
。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重
在
開
示
，
旨
於
宣
明
法
理
，
以
啟
眾
心
。
故

須
聲
文
並
俱
，
即
既
要
令
開
示
之
內
容
清
楚
，
亦
要
令
開
示
之
音
聲
能
感
人
攝
心
。

如
何
能
令
開
示
之
文
，
條
章
析
句
，
綺
麗
分
明
，
而
能
達
開
悟
眾
生
之
目
的
，
其
所
用
的
音

樂
形
式
則
為
關
鍵
所
在
。
宣
唱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之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多
採
白
文
之
腔
調
，
以

令
文
辭
清
楚
且
聲
韻
動
人
。
白
，
為
告
訴
之
意
。
佛
教
儀
式
中
對
特
定
對
象
之
告
訴
或
表
白
，
稱

為
白
文
。
白
文
之
宣
唱
有
三
種
基
本
腔
調
，
即
梵
腔
、
道
腔
和
書
腔
，
各
適
用
於
三
類
不
同
的
表

白
對
象
。
梵
腔
是
對
諸
佛
菩
薩
之
說
文
音
調
；
道
腔
主
要
對
人
天
；
而
書
腔
則
用
於
下
三
界
之
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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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。
以
台
灣
佛
光
山
為
例
，
三
時
之
﹁
提
綱
﹂
的

宣
唱
，
各
用
不
同
之
腔
韻
。
通
常
第
一
時
用
快
板

梵
腔
，
第
二
時
用
書
腔
，
第
三
時
用
道
腔
。
其
邏

輯
為
：
第
一
時
讚
念
佛
功
德
與
淨
土
之
殊
勝
，
第

二
時
勸
諸
眾
生
回
心
向
道
，
否
則
將
繼
續
蹉
跎
流

浪
生
死
。
﹁
便
就
今
朝
成
佛
去
，
樂
邦
化
主
已
嫌

遲
。
那
堪
更
欲
之
乎
者
，
管
取
輪
迴
沒
了
時
。
﹂

音
調
之
氣
氛
較
悲
，
但
是
哀
而
不
傷
。
第
三
時
示

開
悟
之
境
，
其
聲
調
較
第
二
時
高
揚
欣
樂
，
但
是

樂
而
不
佚
。
這
是
較
豐
富
運
用
白
文
宣
唱
﹁
提

綱
﹂
的
例
子
。
有
時
，
﹁
提
綱
﹂
用
白
文
宣
唱
，

﹁
講
演
﹂
的
散
文
部
分
則
用
宣
讀
，
﹁
講
演
﹂
之

韻
文
部
分
仍
以
白
文
之
腔
來
宣
唱
。

以
下
依
序
譜
例
為
三
時
提
綱
之
首
句
，
作
為
參

考
。

【第一時提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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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二時提綱】

【第三時提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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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幾
年
在
台
灣
因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越
來
越
普
遍
，
甚
至
有
些
道
場
定
期
舉
行
︽
三
時
繫
念
佛

事
︾
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之
宣
唱
，
也
出
現
幾
種
不
同
之
狀
況
。
以
淨
宗
學

會
為
例
，
其
不
同
區
域
之
淨
宗
學
會
道
場
多
固
定
舉
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，
也
以
白
文
之
腔
調
宣
唱
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之
開
示
，
但
多
僅
用
快
板
梵
腔
來
唱
三
時
的
白
文
說
法
。
淨
宗
學
會
錄
製

的
光
碟
，
也
是
以
一
個
腔
︵
即
梵
腔
︶
宣
唱
所
有
三
時
的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。
個
別
的
淨
宗

學
會
道
塲
，
多
依
據
這
些
光
碟
片
來
學
梵
唄
，
故
其
唱
法
基
本
相
似
。

另
外
，
法
鼓
山
舉
行
的
︽
三
時
繫
念
佛
事
︾
，
時
有
﹁
提
綱
﹂
部
分
沒
運
用
音
律
腔
調
，
僅
單

純
口
語
讀
誦
。
因
音
樂
具
有
結
構
、
儀
式
、
空
間
與
時
間
的
功
能
，
缺
乏
旋
律
音
樂
之
儀
式
，
較

難
與
平
日
生
活
之
氛
圍
區
分
，
而
減
小
音
樂
可
創
造
的
儀
式
神
聖
經
驗
，
更
易
使
氣
氛
變
得
鬆
散

不
嚴
謹
。
如
前
所
提
，
許
多
佛
光
山
系
統
的
寺
院
，
亦
常
舉
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。
基
本
上
，
此
系

統
的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白
文
唱
念
，
多
以
梵
腔
、
書
腔
、
及
道
腔
三
種
腔
，
各
別
宣
唱
三
時
之
講
演

與
提
綱
。
宗
派
的
特
性
，
固
然
影
響
修
行
的
法
門
和
儀
軌
之
運
用
，
但
在
台
灣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儀

式
與
音
樂
的
差
異
運
用
，
卻
和
寺
院
之
生
活
型
態
、
僧
團
組
織
、
梵
唄
的
教
學
狀
況
關
係
密
切
。

雖
然
，
佛
教
儀
軌
之
修
持
以
心
地
為
主
，
可
超
越
形
象
。
然
而
儀
軌
之
建
置
，
包
括
唱
念
的
運

用
，
旨
於
圓
滿
行
法
，
有
其
明
確
的
邏
輯
和
目
的
。
故
適
當
的
梵
唄
素
材
運
用
，
及
合
宜
的
唱
誦

方
式
與
技
術
，
皆
能
使
儀
式
效
果
更
為
彰
顯
。
即
所
謂
﹁
佛
事
門
中
不
捨
一
法
，
實
際
理
地
不
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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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塵
﹂
的
修
行
態
度
與
境
界
，
這
也
是
當
代
宗
門
泰
斗
高
旻
寺
德
林
老
和
尚
經
常
的
教
示
。

結
語佛

教
徒
之
實
際
宗
教
生
活
，
常
常
是
跨
越
宗
派
界
線
，
尤
其
中
國
佛
教
之
宗
派
多
為
相
互
融

合
，
而
非
對
立
。
有
許
多
儀
式
即
顯
示
如
此
之
融
合
性
，
其
中
最
明
顯
的
例
子
即
為
寺
院
的
早
晚

課
誦
。
早
晚
課
集
各
大
宗
派
之
儀
式
精
要
，
並
顯
示
大
乘
佛
法
之
精
神
與
特
質
。
其
儀
軌
的
內
容

與
目
的
十
分
清
楚
，
即
成
佛
與
度
眾
生
。
幾
百
年
來
，
各
寺
院
不
論
宗
派
，
皆
通
用
同
一
儀
軌
，

作
為
僧
團
每
日
共
修
之
基
本
功
課
。
然
而
，
宗
派
之
專
修
法
門
也
提
供
不
同
的
入
道
方
法
，
作
為

個
別
修
行
與
志
願
的
不
同
選
擇
。

中
峯
明
本
之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，
一
方
面
反
映
禪
宗
意
旨
及
禪
宗
道
場
風
格
；
另
一
方
面
也
道
出

佛
法
之
根
本
，
雖
方
法
多
元
，
而
道
理
為
一
。
其
儀
軌
內
容
和
僧
團
平
日
課
誦
相
近
，
是
明
本
念

誦
規
範
的
風
格
，
將
以
往
多
元
複
雜
的
寺
院
日
常
儀
式
，
組
織
簡
化
成
一
個
較
為
統
一
的
系
統
，

即
今
日
早
晚
課
的
概
廓
。
其
所
創
制
之
念
佛
儀
軌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，
即
呈
現
如
此
之
特
性
，
令
僧

眾
或
居
士
佛
教
徒
，
以
平
日
熟
悉
之
念
誦
功
課
，
加
入
念
佛
及
禪
法
之
開
示
，
規
範
成
一
淨
土
修

行
之
儀
軌
。
既
明
佛
法
，
又
有
念
佛
之
功
；
既
為
專
修
儀
軌
，
又
為
行
者
日
用
之
經
讚
。
一
舉
數

得
，
且
不
因
修
此
儀
軌
而
影
響
僧
眾
之
專
心
用
功
。
既
為
禪
宗
開
悟
祖
師
，
明
本
之
禪
法
開
示
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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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精
采
，
為
眾
人
所
趨
。
藉
由
開
示
及
儀
軌
之
建
立
，
亦
成
功
提
倡
了
念
佛
法
門
。
禪
宗
直
指
之

意
，
能
於
﹁
淨
土
念
佛
﹂
的
儀
軌
中
適
當
的
出
現
，
﹁
提
綱
﹂
在
︽
三
時
繫
念
︾
之
使
用
，
有
效

地
達
到
這
個
根
本
目
的
。
而
佛
教
儀
式
白
文
之
腔
調
，
成
為
﹁
提
綱
﹂
與
﹁
講
演
﹂
宣
唱
，
最
適

當
的
音
樂
選
擇
，
以
促
進
儀
文
的
清
晰
，
並
使
義
理
宣
明
，
達
利
生
善
物
之
功
。

註
釋

（1）

︽
禪
苑
清
規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一
冊
，
頁4

4
3

。

（2）

同
上
註
，
頁4

4
3
-4
4

。

（3）

︽
入
眾
須
知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一
冊
，
頁4

7
2
-8
6

。

（4）

︽
禪
林
備
用
清
規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第 

一
一
二
冊
，
頁1

-2
8

。

（5）

同
上
註
，
頁1

8

。

（6）

︽
叢
林
校
定
清
規
總
要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第 

一
一
二
冊
，
頁2

3
-3
4

。

（7）

同
上
註
，
頁1
8

。

（8）

︽
幻
住
清
規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第 

一
一
一
冊
，
頁4

8
6
-5
0
6

。

（9）

同
上
註
，
頁4

8
6

。

（10）

同
上
註
。

（11）

同
上
註
，
頁4

8
7

。

（12）

同
上
註
，
頁4

8
7
-4
8
8

。

（13）

︽
大
正
藏
︾
第
四
十
七
冊
，
頁4

9
0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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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4）

同
上
註
，
頁4

9
1

。

（15）

同
上
註
。

（16）

同
上
註
，
頁4

9
2

。

（17）

同
上
註
，
頁4

9
4

。

（18）

︽
法
華
三
昧
懺
儀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五
一
冊
，
頁9
4
9
-5
4

。 

（19）

︿
修
懺
要
旨
﹀
，
︽
四
明
尊
者
教
行
錄
︾
卷
二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六
冊
，
頁8

6
8

。

（20）

︿
早
課
綸
貫
﹀
，
︽
佛
門
必
備
課
誦
本
︾
，
頁 9

-1
0

。

（21）

︿
暮
課
綸
貫
﹀
，
︽
佛
門
必
備
課
誦
本
︾
，
頁 1

0
-1
2

。

（22）

︽
佛
門
必
備
課
誦
本
︾
、
︽
佛
教
朝
暮
課
誦
︾
、
及
︽
佛
教
念
誦
集
︾
，
為
二
十
世
紀
之
︽
禪
門
日
誦
︾
簡

版
，
此
三
版
主
要
內
容
一
致
，
惟
︽
佛
門
必
備
課
誦
︾
本
末
後
多
了
一
些
送
亡
之
讚
子
。

（23）

︽
天
目
中
峰
和
尚
廣
錄
︾
，
︽
佛
教
大
藏
經
︾
，
第
七
十
三
冊
，
卷
五
。

（24）

︿
示
禪
人
﹀
，
︽
天
目
明
本
禪
師
雜
錄
︾
，
台
南
，
和
裕
出
版
社
，2

0
0
7

，
頁4

7

。

（25）

︿
示
海
東
淵
首
座
﹀
，
︽
天
目
明
本
禪
師
雜
錄
︾
，
台
南
，
和
裕
出
版
社
，2

0
0
7

，
頁5

4

。

（26）

︿
示
足
菴
麟
上
人
﹀
，
︽
天
目
明
本
禪
師
雜
錄
︾
，
台
南
，
和
裕
出
版
社
，2

0
0
7

，
頁8

3

。

（27）

︿
示
夫
上
主
﹀
，
︽
天
目
明
本
禪
師
雜
錄
︾
，
台
南
，
和
裕
出
版
社
，2

0
0
7

，
頁5

6
-7

。

（28）

︿
示
海
東
淵
首
座
﹀
，
︽
天
目
明
本
禪
師
雜
錄
︾
，
台
南
，
和
裕
出
版
社
，2

0
0
7

，
頁5

5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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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文
文
獻

中
峯
明
本
，
︽
三
時
繫
念
佛
事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二
八
冊
。

中
峯
明
本
，
︽
三
時
繫
念
儀
範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二
八
冊
。

中
峯
明
本
，
︽
天
目
中
峰
和
尚
廣
錄
︾
，
︽
佛
教
大
藏
經
︾
，
七
三
冊
。

中
峯
明
本
，
︽
天
目
明
本
禪
師
雜
錄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一
冊
。

中
峯
明
本
，
︽
幻
住
清
規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一
冊
。

︽
禪
苑
清
規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一
冊
。

︽
入
眾
須
知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一
冊
。

︽
叢
林
校
定
清
規
總
要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二
冊
。 

︽
禪
林
備
用
清
規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二
冊
。 

︽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一
一
冊
。

︽
增
修
教
院
清
規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八
八
冊
。

︽
佛
教
念
誦
集
︾
，
上
海
，1

9
4
8

。
再
版
，1

9
8
0

，1
9
9
0

。

︽
佛
教
朝
暮
課
誦
︾
，
台
北
：
中
國
佛
教
會
；
台
北
：
善
導
寺
，1

9
5
2

。  

︽
佛
門
必
備
課
誦
本
︾
，
台
中
，1

9
4
0

。
修
訂
版
，
台
中
：1

9
6
2

。

曇
鸞
，
︽
讚
阿
彌
陀
佛
偈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七
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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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導
，
︽
轉
經
行
道
願
往
生
淨
土
法
事
讚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七
冊
。

善
導
，
︽
往
生
禮
讚
偈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七
冊
。

善
導
，
︽
依
觀
經
等
明
般
舟
三
昧
行
道
往
生
讚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七
冊
。

法
照
，
︽
淨
土
五
會
念
佛
略
法
事
儀
讚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七
冊
。

遵
式
，
︽
往
生
淨
土
懺
願
儀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七
冊
。

遵
式
，
︽
請
觀
世
音
菩
薩
消
伏
毒
害
陀
羅
尼
三
昧
儀
︾
，
四
六
冊
。

知
禮
，
︽
修
懺
要
旨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六
冊
。

知
禮
，
︽
千
手
千
眼
大
悲
心
咒
行
法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四
六
冊
。

智
顗
，
︽
法
華
三
昧
懺
儀
︾
，
︽
大
正
藏
︾
，
五
一
冊
。

彭
紹
升
，
︽
淨
土
聖
賢
錄
︾
，
︽
卍
續
藏
︾
，
一
三
五
冊
。

陳
碧
燕
，
︿
凡
聖
之
界
？
中
國
佛
教
寺
院
制
度
之
音
樂
及
管
理
組
織
﹀,

︽
香
光
莊
嚴
︾ 

第 

 
6
3
 

期, 2
0
0
0
, 

頁 1
3
8
-5
5
. 

陳
垣
，
︽
明
季
滇
黔
佛
教
考
︾
，
北
京
：1

9
4
0

。

陳
垣
，
︽
清
初
僧
諍
記
︾
，
北
京
：1

9
6
2

。

郭
朋
，
︽
宋
元
佛
教
︾
，
福
建
人
民
出
版
社
：1

9
8
0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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